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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确保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

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股东大会设会务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二、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表决权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

投票结果为准；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

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按规定时间投票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五、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

权利； 

六、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登记。股东临时

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未经主持人同意不得

擅自发言、大声喧哗，为保证议事效率，发言内容超出本次会议审议范围的，主

持人可以提请由公司相关人员按程序另行作答或禁止其发言，经劝阻无效的，视

为扰乱会场秩序； 

七、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授权

代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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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工作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

权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  

八、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随意走动；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

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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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2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4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     

9:15-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4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国际财经中心 D 座 9 层文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议程如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三、介绍现场会议参会人员、列席人员及来宾  

四、审议会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六、通过现场会议表决办法并推选计票、监票人员，现场投票表决 

七、休会 

八、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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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与会董事、律师、记录人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二、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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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受董事会委托，向本次会议提交《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请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召开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理顺

控股股东及其相关主体债权债务关系，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负债规模，进一步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具体以正式协议约定的

转让方式为准），向关联法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文创基金”）出售所持有的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

10,257.55万元应收账款（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使用本次交易对价直接冲

抵公司对控股股东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资控股”）10,257.55

万元债务。北京文创基金、北京文资控股及公司同属于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经协商，公司拟向北京文创基金出售标的资产，

并使用本次交易对价直接冲抵公司对北京文资控股应付债务，北京文创基金和北

京文资控股同步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截至 2023 年末，本次拟出售标的资产账面余额 10,257.55 万元，账面价值

10,257.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本次标的资产拟出售价格为 10,257.55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本次交易将导致公

司 2023 年底应收账款相关科目发生调整，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10,257.55

万元（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已披

露的 2023 年度业绩预告数据准确性构成影响。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办理本次交易前置准备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

的具体实施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标的资产转让交割手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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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国资管理

部门经济行为审批、资产评估核准等程序，且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交易

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62757236M 

成立日期：2013 年 3月 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B座 116 

注册资本：13,200万元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北京文创基金

100.00%股权，为北京文创基金控股股东。 

资信状况：北京文创基金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北京文创基金总资产 241,395,943.23

元，净资产 214,047,522.13 元。2022年度，北京文创基金营业收入 5,994,658.31

元，净利润-47,206,616.37 元。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北京文创基金总资产

232,452,449.91元，净资产 206,390,262.79 元。2023年 1至 9月，北京文创基

金营业收入 353,052.42 元，净利润-623,501.11 元。 

2．关联方关系介绍  

北京文创基金与公司同由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或间

接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北京文创基

金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065709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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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 年 8月 1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8 号 6层 710-324室 

注册资本：121,000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北京市文资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北京文资控股 41.32%股

权，为北京文资控股第一大股东。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

文资控股的间接控股股东。 

资信状况：北京文资控股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北京文资控股总资产 5,025,080,338.29

元，净资产 333,851,849.18 元。 2022 年度，北京文资控股营业收入

799,726,395.68 元，实现净利润-1,389,101,380.25 元。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北京文资控股总资产 4,810,169,113.84 元,净资产 151,299,684 元。2023

年 1至 9月，北京文资控股营业收入 33,440,070.63元，净利润-64,511,206.71

元。 

2．关联方关系介绍  

北京文资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20.35%股份。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北京文资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

10,257.55万元应收账款。本次标的资产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本次拟出售标的资产账面余额 10,257.55 万元，已计提信

用减值准备 0元，账面价值 10,257.5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

10,257.55万元债权，北京文创基金将持有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

10,257.55 万元债权。公司将使用本次交易对价直接冲抵对北京文资控股

10,257.55万元债务。  

四、标的资产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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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转让标的资产经北京晟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成本法进行评估，确定

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为 10,257.55万元，评估增值 0元。  

评估范围：公司持有的部分应收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债权，

账面余额为 10,257.55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 0元，账面价值为 10,257.55 万元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12月 31日 

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结论：公司拟转让应收债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余额 10,257.55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 0元，账面价值为 10,257.55 万元，评估价值为 10,257.55 万元，

评估增值 0元。详见《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转让部分应收债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晟明评报字[2024]029号）。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标的资产拟出售价格为 10,257.55 万元，与标的资产账面余额、账面价

值、评估市场价值一致。本次拟出售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较为充分，定价较为合

理性。 

五、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甲方所持有对冶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服务办公室 10,257.55

万元债权 

转让方式：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具体以正式协议约定的转让方式为准） 

转让价款：甲方将转让标的以 10,257.55 万元转让给乙方 

价款支付方式：甲方将使用本次交易对价直接冲抵公司对北京文资控股有限

公司 10,257.55 万元债务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理顺控股股东及其相关主体债权债务关系，盘活存量资产，

降低负债规模，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减轻债务压力等。经公司初步测

算，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10,257.55 万元，冲抵公司对北京文资

控股 10,257.55 万元的债务，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北京文创基金过去 12个月内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